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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健康扶贫政府兜底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下发的《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18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益赫财绩【2019】4号）的有关要求，我中心认真开展了2018年健康扶贫政府兜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专项资金概况
2018年区财政拨付我中心健康扶贫政府兜底专项资金为300万元，按照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会议纪要，（益赫府阅【2018】42号）会议精神，其中100万元用于完善集基本医疗、大病保险、民政救助、扶贫特惠保和财政兜底补助等数据和居民身份识别、监审等系统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200万元用于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农村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残疾贫困人，下同）住院和门诊报销比例。
二、绩效目标
农村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民政医疗救助、残联救助和定点医院减免后，在区内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救治的，住院实际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仍未达到95%的，由政府兜底补偿报销比例到95%以上；通过分级诊疗转诊到区直定点医疗机构（含4类9种病）救治的，住院实际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仍未达到90%的，由政府兜底补偿报销比例到90%以上；通过分级诊疗转诊到区外定点医疗机构（含4类9种病）救治的，住院实际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仍未达到80%的，由政府兜底补偿报销比例到80%以上，减轻个人负担。
三、资金绩效自评情况
（一）项目实施情况
我中心根据《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贫困人口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函【2018】120号）、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信息化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湘人社函【2018】163号）、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文件《关于做好全省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函【2018】46号）、经区财政局、区扶贫办、区医疗保险管理所、区人保财险公司、区民政局、区残联、区卫计局等单位审核并公示，将2018年符合健康扶贫政府兜底对象名单，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由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使用的湖南泰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软件，我中心于2018年8月23日向区人民政府申请了单一来源采购项目，9月26日湖南泰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了健康扶贫“一站式”系统软件项目开发及60台高拍仪（带模块，集成承载身份证刷卡功能），投标书编号YYC2018-079，赫山区医疗保险管理所于2018年10月7日与湖南泰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于2018年10月16日付款891100元，系统正式运行，甲乙双方认定后，于2019年2月1日支付尾款46900元。医保所举办了各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分管院长和医保科长健康扶贫财政兜底保障政策的宣传普及和经办人员业务培训以及高拍仪的使用培训。
（二）资金的使用情况
我中心对健康扶贫财政兜底专项资金管理与使用，在区医疗保险管理所设置统一资金专户，坚持“专款专用”、“专户管理”、“专账核算”的原则，并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和社会监督，全部用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救治。我区2018年共有建档立卡贫困对象46285人、农村低保对象8443人、特困对象6738人。我中心对2018年度贫困患者住院补助20857人次，补助健康扶贫财政兜底资金共计1303.5万元。区内定点医疗机构兜底保障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一站式”结算，打印结算清单交患者或者家属签字确认，结算资金一次性拨付，慈善救助实行申请报销流程；区外医院就诊出院后，兜底保障对象带报销证件资料至区医保所进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保险（特惠保）、民政医疗救助、和政府兜底救助“一站式”结算，打印结算清单交患者或者家属签字确认，计算资金拨付在一张银行卡上。
四、资金绩效自评结果
我中心对照2018年健康扶贫兜底补助资金绩效评价个性指标逐项对照自评， 经过综合分析考评，表现优秀，较好的完成了任务。农村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民政医疗救助和定点医院减免后，由财政兜底补偿达到规定报销比例，切实减轻贫困人口患病就医住院的垫资压力和经济负担。




                益阳市赫山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2019年10月18日



                                   

